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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市德恒矿山机械有限公司“11·21”

一般物体打击瞒报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11月21日，位于顺城区会元乡马金村的抚顺市德恒矿山机械有限公司发生一起吨袋掉落砸人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20万元。事故发生后，事故单位未向相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经群众举报，核查属实。
2025年9月1日，顺城区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成立由区应急局、顺城公安分局、区总工会、区工信局、区人社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元乡政府等相关部门派员组成的抚顺市德恒矿山机械有限公司“11·21”一般物体打击瞒报事故调查组（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区纪委监委全程监督。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询问有关人员、查阅、核实有关资料等方式对事故进行调查。经过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并提出了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及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与整改措施。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事故有关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抚顺市德恒矿山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波，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411567589290Q，成立日期：2011年3月1日，营业期限：自2011年3月1日至无固定期限，注册资金：5699万元人民币，住所地：抚顺市顺城区会元乡马金村，经营范围：矿山机械设备及配件制造、销售，铸铁件、铸钢件、连铸坯制造，钢压延加工、铆焊服务，石化设备及配件制造( 压力容器除外)，机械加工，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木材、水泥、五金交电、机电产品(小轿车除外)销售，厂房、设备租赁服务；高温合金材料研发、销售，环保设备、 配件设备销售，智能机械设备、配件制造、销售、安装、 调试，铸钢坯改制、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相关人员情况

1.刘玉波，男，1981年6月3日出生，抚顺市德恒矿山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所地：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会元乡马金村8组77号。

2.陈贤爱，男，1973年7月26日出生，抚顺市德恒矿山机械有限公司安全员，住所地：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平山南街12号楼4单元603号。
3.王福伟，男，1964年12月27日出生，抚顺市德恒矿山机械有限公司混沙工，住所地：抚顺市顺城区会元乡排山村。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王福伟为抚顺市德恒矿山机械有限公司铸件车间混沙工，按照企业工艺流程为每日上午卸沙搅拌混沙，下午造型工利用沙子在模具中造型，夜班浇筑工进行浇筑。2021年11月21日16时许，王福伟利用电动葫芦吊将装载石英沙吨袋吊起至沙堆处，吨袋放沙口在吨袋下部，吨袋吊装高度为底部距离地面1.5米左右，王福伟在准备放沙解开底部绑绳的过程中，吨袋上部被吊装的袋绳折断导致吨袋掉落，直接将王福伟压在地上的沙堆内造成其受伤，11月22日经抢救无效死亡。
（二）应急救援情况

企业现场人员发现后立即呼喊其他人员组织施救，施救后伤者王福伟坐在事发地附近，能够与施救人员进行交流。现场人员电话报给企业负责人刘玉波，企业员工将伤者王福伟搀扶上单位车辆，送往辽宁省健康产业集体抚矿总医院急诊就医处置，救治后转入ICU。
（三）事故瞒报及核查情况

事故发生后，企业主要负责人电话通知了伤者家属，并赶往医院。到达医院时伤者正在急诊救治，企业主要负责人交付了救治费用。伤者转入ICU后，企业主要负责人刘玉波及企业员工离开医院。2021年11月22日9时16分，王福伟经救治无效死亡。王福伟死亡后，死者家属与企业负责人刘玉波达成口头赔偿协议。事故发生后，刘玉波未按照规定向顺城区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上报事故情况。

2025年8月11日，群众通过8890平台举报后，顺城区领导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核查。经调查取证、询问相关人员，如实供述该企业在2021年11月21日发生一起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一人受伤，经救治无效于2021年11月22日死亡。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姓名
	文化程度
	年龄
	性别
	伤害程度

	王福伟
	小学
	57
	男
	死亡


辽宁省健康产业集体抚矿总医院住院病案死亡诊断：主要诊断：重度颅脑损伤，其他诊断：双枕部及左额颞部硬膜外血肿、右小脑半球脑挫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脑疝、颅底骨折、气颅、脑肿胀、枕骨、双颞骨、右侧蝶骨大翼及右上额窦后外侧壁骨折、额部、右颞部及枕部头皮血肿、双眼损伤。11月25日出具死亡证明后进行尸体火化，本次事故损失工作日：6000日。直接经济损失120万元。

四、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卸沙作业人员未按照吊装作业相关规定要求，在吊装物下方进行作业。吊装前未严格检查吨袋兜带完好程度是否满足吊运要求，吊装卸沙过程中吨袋的兜带折断，导致吨袋掉落将作业人员砸伤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抚顺市德恒矿山机械有限公司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对危险因素分析及辨识不到位，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进行预防。

2.抚顺市德恒矿山机械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不到位，作业人员安全意识薄弱，自我防护意识不强，对存在的安全风险辨识能力不强，遵守操作规程的自觉性不够。

（三）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认定，抚顺市德恒矿山机械有限公司“11·21”一般物体打击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且存在瞒报行为。

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王福伟，卸沙工，安全意识不强，对存在的安全风险辨识能力不够，自我防护意识不到位。吊运作业前未认真检查吨袋绳是否完好，导致事故的发生。对本起事故负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追究责任。

2.刘玉波，抚顺市德恒矿山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履行主要负责人职责不到位，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发生后，未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对本次瞒报事故负有直接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2015版）第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建议由顺城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合并给予其上年收入100%罚款，其上年收入为6.096万元，对其处人民币6.096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3.陈贤爱，抚顺市德恒矿山机械有限公司安全管理人员，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未及时纠正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建议暂停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由顺城区应急管理局依法给予其上年收入20%罚款，其上年收入为3.6万元，对其处人民币0.72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对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抚顺市德恒矿山机械有限公司安全管理不到位，安全培训教育工作不到位，隐患排查工作不到位，未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及人的不安全行为。事故发生后，未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对事故的发生和瞒报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2015版）第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建议由顺城区应急管理局对其合并处以1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六、整改防范措施建议

为吸取事故教训，防止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切实做好我区的安全生产工作，针对本起事故所反映出的问题，提出以下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1.抚顺市德恒矿山机械有限公司虽停产一年之久，仍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加强安全培训教育工作，提高员工安全风险因素辨识管控能力，培养员工遵守、执行操作规程的自觉性，牢固树立“安全第一”思想和安全生产红线意识。

2.抚顺市德恒矿山机械有限公司复产前要针对本次事故的原因对吊装物全面开展隐患大排查，及时消除事故隐患。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加强较大危险因素辨识工作，加强各作业现场安全措施检查，确保生产安全进行。


